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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財政部似未依所得稅法第 81 條規定寄

發核定稅額通知書給核定為「不補不退」之

納稅人，影響國人申請退稅權益等情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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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黃延年君陳訴：財政部未依所得稅法第 81 條第 1

項規定寄發核定稅額通知書給核定為「不補不退」之納

稅人，致影響該等納稅人申請退稅權益等情，案提本院

人權保障委員會第 4 屆第 17 次會議決議推派調查。嗣經

調查完竣，提出意見如次： 

一、現行綜合所得稅申報案件經核定為「不補不退」者，

稽徵單位並未寄發核定稅額通知書之作法，顯於法未

合，財政部雖已擬妥所得稅法第 81 條修正案，送請

立法院審議中，惟仍應積極協調立法部門儘速完成立

法程序，俾符法制，並杜爭議： 

(一)查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，概已依所得稅法

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，由稽徵單位就查核結果填發

核定稅額通知書；至綜合所得稅申報案件，經稽徵

機關依申報核定屬「不補不退」者，則未填發核定

稅額通知書，惟據財政部賦稅署說明，該等案件既

係與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相符，其已申報部分，即

等同依申報核定，應認其屬核課確定；如納稅義務

人有疑義或需要，仍可向稽徵機關申請查對，以個

案審理，不致影響納稅義務人權益。又「實體從舊

、程序從新」為行政法適用之一般原則，是稅捐之

徵免，應適用行為時或課稅事實發生時有效之法律

，爰已申報核課確定案件，尚無後續相關法令之發

布，致納稅義務人或稽徵機關得據新法令重新核算

稅額並辦理退稅或補稅之問題。 

(二)鑑於現行實務作法，與所得稅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

定未盡符合，財政部業於民國（下同）98 年 6 月

26 日擬具「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報請行政

院核轉立法院審議，經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同年 12

月 21 日審查，並於 99 年 11 月 11 日黨團協商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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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目前尚待進行二、三讀程序。上揭草案中之所得

稅法第 81 條修正，係增訂第 3 項，對於綜合所得

稅結算申報案件經查核結果符合一定情形者（依申

報應退稅款辦理退稅、無應補或應退稅款及應補或

應退稅款符合免徵或免退規定者），稽徵機關得以

公告方式通知納稅義務人，免個別寄發核定稅額通

知書，期使綜合所得稅核定發單作業能夠兼顧節省

國庫經費負擔、納稅義務人權利保護及稽徵作業簡

便等目標。按財政部對於實務作業與法令未合之現

象，延宕多年始思修法補正，確有疏怠，嗣後允應

積極協調立法部門，儘速完成上開修正法案之立法

程序，俾符法制，並杜爭議。 

二、稽徵單位應公布補、退稅時程，讓納稅人得據此時程

，透過機關網站，充分了解其報稅後之處理結果，俾

符所得稅法第 81 條立法意旨及「責任政府」之基本

精神： 

依據西歐自由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，政府與人民

之間係以契約關係釐定雙方之責任、權利與義務，人

民有納稅的義務，政府則有提供服務、福利與保護的

責任。換言之，人民在繳納賦稅後，政府應以符合契

約精神之承諾履行其應盡之責任與義務。而以正式之

文書回應納稅人，表達其納稅之義務業已完成，此係

「責任政府」之基本精神，亦係所得稅法第 81 條第 1

項之立法原旨。故對於「不補不退」之納稅人，若因

核定稅額通知書之處理及寄送成本太過龐大，而擬以

修法方式，規定「稽徵機關得以公告方式，載明申報

業經核定」，則除此一公告途徑外，稽徵單位應以公

布補、退稅時程方式，讓納稅人得以依據此一時程，

透過機關網站，充分了解其申報納稅後之處理結果，

而不必一直等待稅務稽徵機關的回復，此一作法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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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符合前述之契約原則與「責任政府」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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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請財政部確實檢討處理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函復本案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

。 

四、調查報告經審議通過後，送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

處。 

 

 

 


